
1 

 

证券代码：601231   证券简称：环旭电子     公告编号：临 2018-048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的召

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通知和材料于 2018 年 10 月 22 日以书面、传真及邮件方式发出。 

（三）会议于 2018 年 10 月 29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四）公司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董事 9 人。 

（五）公司监事石孟国先生；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秘书刘丹阳先生代行董事会秘

书职责列席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史金鹏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任期与第四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审议通过关于 2015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4、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2015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及注销部分权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5、审议通过关于 2015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采用自主行权方式行权

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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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6、审议通过关于为本公司子公司环维电子（上海）有限公司申请财务资助的议

案 

为合理利用公司资金，特依据公司《内部财务资助管理办法》相关规定为本公司

子公司环维电子（上海）有限公司申请融通金额以 5 亿 5 仟万元人民币或等值美金为

限，并授权董事长代表公司协商/签署相关合约及文件等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7、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董事会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本次公司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

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号）、

《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 号）和《关于修订印发

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文件的相关规定和要求，

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其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

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上网公告附件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议案

的独立意见》 

 

报备文件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环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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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史金鹏先生简历 

 

史金鹏：42 岁，中国籍，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学士，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EMBA

（在读）。曾任国泰君安证券国际业务部项目经理、西南证券上海投行部董事、长城

证券投行事业部副总经理、业务三部总经理、董事总经理，目前担任环旭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资深副总经理。 

 

 


